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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稅務新聞    101010103333----0000666623232323        

一、 「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 2 條第 4 項有關變更

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新規定，不可不知。 

二、 出售持有 2 年以內之自住房地，須辦竣戶籍登記始得免課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三、 出售持有未滿 2 年之停車位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四、 生活法務通／收到法院支付命令 速速處理。 

五、 地上權土地 有條件容積移入。 

六、 扣抵境外來源所得稅應提示按權責基礎併計境外所得所屬年度之納稅憑證。 

七、 持有 2 年內的停車位和他人交換，應報繳特銷稅。 

八、 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國稅局提供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作

業。 

九、 問答／生前兩年內贈與 應併遺產總額課稅。 

十、 問答／透天樓層部分營業 按比例課特銷稅。 

十一、 國稅局自 8 月 1 日起將查核個人涉及營利目的之售屋行為。 

十二、 經扣取健保補充保費之所得，仍應以所得總額申報綜合所得稅。 

十三、 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合夥人應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

報。 

十四、 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而未辦理之納稅義務人，經國稅局核定應納稅

額後，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 

十五、 營利事業售地拆除地上物不得列為報廢損失 

十六、 營業人銷售房地，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應課徵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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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第第第第 2222 條第條第條第條第 4444

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新規定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新規定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新規定項有關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申請期限之新規定，，，，不可不知不可不知不可不知不可不知    

甲協會來電詢問，原報經主管機關同意在案之結餘款使用計畫，嗣後倘因故未

能依原報經同意之結餘款使用計畫執行完竣，該如何辦理?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澎湖分局表示，102 年 2 月 26 日修正後之免稅標準，增訂

第 2條第 4項機關團體變更結餘款使用計畫最遲應於原使用計畫期間屆滿之次

日起算 3 個月內向主管機關提出變更使用計畫申請之規定。 

惟原經財政部或主管機關核准之機關團體結餘款使用計畫，其使用計畫期間之

最後一個年度為 102 年度或以前年度之案件，如有變更情形時，依修正前規定

提出申請變更且經核准即得適用免稅標準之規定。 

該分局特別提醒各機關團體注意免稅標準之新修正規定，以正確辦理申報，維

護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工商稅課羅課長 

聯絡電話：(06)9262340 轉 100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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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出售持有出售持有出售持有出售持有 2222 年以內之自住房地年以內之自住房地年以內之自住房地年以內之自住房地，，，，須辦竣戶籍登記始得免課特種貨物及須辦竣戶籍登記始得免課特種貨物及須辦竣戶籍登記始得免課特種貨物及須辦竣戶籍登記始得免課特種貨物及

勞務稅勞務稅勞務稅勞務稅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表示：依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下稱特銷稅）條例第 5 條第 1

款規定，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僅有 1 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且

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如於持有 2 年以內出售該房地，尚須符合「辦

竣戶籍登記」之法定要件，始可排除課徵特銷稅。 

該局舉例說明，轄內納稅義務人甲君（單身），於 101 年間出售持有未滿 2

年之房地，未依規定申報特銷稅，經該局查得甲君雖僅有 1 戶房地，且持有期

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惟其未於該房地辦竣戶籍登記，不符合前揭規定要

件，乃予補稅處罰。甲君不服，復查主張其雖未將戶籍遷入該房地，惟該房地

於持有期間確為自住自用，應非屬特銷稅課稅範圍。案經復查、訴願均遭駁回，

甲君仍表不服，遂提起行政訴訟，經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甲君敗訴。 

高雄高等行政法院判決略以，立法者選擇對「辦竣戶籍登記者」排除課稅，而

對「未辦竣戶籍登記但實際供自用自住者」不排除課稅，原寓有對於產業政策、

稽徵成本等多種考量，屬立法裁量之範圍。原告（甲君）主張以實際居住事實

取代法律明文規定應辦竣戶籍登記之要件云云，不僅有違租稅法定原則，亦悖

於稽徵經濟原則，核屬原告個人歧異之法律見解，核不足採，乃判決甲君敗訴。 

該局特別提醒民眾，於出售房地時，應注意相關規定，若有疑問請逕向當地稽

徵機關洽詢，以免遭補稅處罰。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黃稽核 

聯絡電話：06-2223111 分機 8098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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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出售持有未滿出售持有未滿出售持有未滿出售持有未滿 2222 年之停車位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年之停車位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年之停車位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年之停車位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納稅義務人出售持有未滿 2 年之停車位，如未與自住房地併同使用、併同銷售

時，應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以下簡稱特銷稅)。 

本局表示，按「本條例規定之特種貨物，項目如下：一、房屋、土地：持有期

間在 2 年以內之房屋及其坐落基地或依法得核發建造執照之都市土地。但符合

第 5 條規定者，不包括之。」為特銷稅條例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所明定，停車

位如符合上開規定，自應依同條例規定課徵特銷稅。又「有下列情形之一，非

屬本條例規定之特種貨物：一、所有權人與其配偶及未成年直系親屬僅有 1

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辦竣戶籍登記且持有期間無供營業使用或出租者。」為

同條例第 5 條第 1 款所規定，所稱「僅有 1 戶房屋及其坐落基地」之認定，應

不包括非可供居住之停車位，故如停車位原係與自住房地併同使用，且該自住

房地符合上開條款規定者，該停車位與自住房地併同銷售時，可免徵特銷稅。 

本局日前接獲納稅義務人甲君自行申報出售未滿 2 年之獨立權狀停車位乙

個，於繳清稅款後又申請退還前項已納稅款，並主張該停車位係併同其持有超

過 2 年之房地銷售，可免徵特銷稅。經本局發現甲君持有 1 戶房地及 2 個停車

位，但僅有 1 台車輛，且查明該已納稅款之停車位係出租供他人使用，雖與房

地併同銷售但未併同使用，仍應課徵特銷稅，原繳納稅款則不予退還。 

本局特別呼籲，納稅義務人應誠實依法納稅，切勿心存僥倖，以免受罰。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三科 崔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471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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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生活法務通生活法務通生活法務通生活法務通／／／／收到法院支付命令收到法院支付命令收到法院支付命令收到法院支付命令    速速處理速速處理速速處理速速處理    

【經濟日報╱記者 尹俞歡】 2014.06.23 02:41 am  
一名婦人曾遭詐騙集團以假公文騙走200萬

元，後來她收到法院核發的「支付命令」、

要求償還 5,000 萬元債務，她自認沒向人借

錢，認為又是詐騙而沒有處理，因她未在 20

天內提出異議，支付命令生效，詐騙集團依

此聲請法院強制執行，她的財產全數遭扣

押。  

律州聯合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賴芳玉指

出，依《民事訴訟法》規定，當金額及還款

時間明確時，債權人憑債務相關證明與債務

人戶籍謄本，可向法院申請支付命令，要求

債務人還款。支付命令一旦為債務人合法送

達、且沒有在 20天內提出異議，就等同判

決確定，債權人即可以憑支付命令與確定證

明書，強制執行債務人的財產。 

由於聲請支付命令程序簡便由於聲請支付命令程序簡便由於聲請支付命令程序簡便由於聲請支付命令程序簡便，，，，容易引發糾容易引發糾容易引發糾容易引發糾

紛紛紛紛。。。。 

賴芳玉指出賴芳玉指出賴芳玉指出賴芳玉指出，，，，法院在受理債權人的支付命令聲請時法院在受理債權人的支付命令聲請時法院在受理債權人的支付命令聲請時法院在受理債權人的支付命令聲請時，，，，不會實質審查雙方是否真的有債不會實質審查雙方是否真的有債不會實質審查雙方是否真的有債不會實質審查雙方是否真的有債

務糾紛務糾紛務糾紛務糾紛，，，，也不會開庭也不會開庭也不會開庭也不會開庭，，，，只憑債權人單方提出的文件就受理只憑債權人單方提出的文件就受理只憑債權人單方提出的文件就受理只憑債權人單方提出的文件就受理，，，，因此容易造成如新聞中詐因此容易造成如新聞中詐因此容易造成如新聞中詐因此容易造成如新聞中詐

騙集團以支付命令行騙的憾事騙集團以支付命令行騙的憾事騙集團以支付命令行騙的憾事騙集團以支付命令行騙的憾事。。。。 

此外，有些人因現居地與戶籍地不同，導致支付命令寄至戶籍地後未能在 20天內提出

異議；或是多張卡債銀行同時來催收，而未能分辨哪一份債務已聲明異議等，以致於

支付命令確定而被查封財產。 

賴芳玉曾碰過一位當事人，戶籍地及公司行號登記在南部，平日則住在北部。但債權

人將支付命令寄到他的戶籍地，導致他沒有收到，故 20天未提出異議後確定，法院書

記官旋即上門直接查封他的財產。 

若遇到這種情形時若遇到這種情形時若遇到這種情形時若遇到這種情形時，，，，賴芳玉建議兩種做法賴芳玉建議兩種做法賴芳玉建議兩種做法賴芳玉建議兩種做法，，，，一是再審並檢附新的證據一是再審並檢附新的證據一是再審並檢附新的證據一是再審並檢附新的證據，，，，證明雙方沒有證明雙方沒有證明雙方沒有證明雙方沒有

債務發生債務發生債務發生債務發生，，，，然後聲請停止執行然後聲請停止執行然後聲請停止執行然後聲請停止執行。。。。 

唯停止執行多半需要檢付與債權相同金額的擔保金，因此對當事人來說負擔也相當沉

 
圖／經濟日報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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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另外另外另外，，，，由於支付命令需送達本人或同居人才有效由於支付命令需送達本人或同居人才有效由於支付命令需送達本人或同居人才有效由於支付命令需送達本人或同居人才有效，，，，因此當事人也可確認送達程序是否因此當事人也可確認送達程序是否因此當事人也可確認送達程序是否因此當事人也可確認送達程序是否

合法合法合法合法，，，，否則即可聲請撤銷支付命令確定證明否則即可聲請撤銷支付命令確定證明否則即可聲請撤銷支付命令確定證明否則即可聲請撤銷支付命令確定證明，，，，駁回強制執行的程序駁回強制執行的程序駁回強制執行的程序駁回強制執行的程序。。。。 

賴芳玉提醒，如果收到支付命令如果收到支付命令如果收到支付命令如果收到支付命令，，，，一定要在一定要在一定要在一定要在 20202020 天內提出異議天內提出異議天內提出異議天內提出異議，「，「，「，「千萬不要輕忽法院文千萬不要輕忽法院文千萬不要輕忽法院文千萬不要輕忽法院文

件件件件！」。！」。！」。！」。 

若是擔心詐騙，則可依支付命令文件上的案號與股別打電話到地方法院，向書記官確

認是否真的有這個案件。此外，民眾也可以到法院的訴訟輔導科確認，並請他們協助

在 20天內提出異議。 

提出支付命令異議時並不需要附理由提出支付命令異議時並不需要附理由提出支付命令異議時並不需要附理由提出支付命令異議時並不需要附理由，，，，且只要且只要且只要且只要提出異議提出異議提出異議提出異議，，，，支付命令聲請就視為起訴支付命令聲請就視為起訴支付命令聲請就視為起訴支付命令聲請就視為起訴，，，，

會直接進入訴訟程序會直接進入訴訟程序會直接進入訴訟程序會直接進入訴訟程序，，，，讓雙方可在法庭上敘明金錢糾紛的過程讓雙方可在法庭上敘明金錢糾紛的過程讓雙方可在法庭上敘明金錢糾紛的過程讓雙方可在法庭上敘明金錢糾紛的過程，，，，或提出和解等或提出和解等或提出和解等或提出和解等。。。。 

如此一來財產就不會馬上被強制執行，讓債權債務關係可以藉司法訴訟程序來調查，

而不是單方面被查封執行。  

【2014/06/23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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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五五、、、、地上權土地地上權土地地上權土地地上權土地    有條件容積移入有條件容積移入有條件容積移入有條件容積移入    

【經濟日報╱記者尹俞歡、郭及天／台北報導】 2014.06.23 02:41 am  
內政部部務會報上周通過「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修正草案，有條件鬆綁容積

移轉規定，未來業者取得容積後將可移入地上權土地，但移入容積在地上權到期後將

全數無償回歸政府所有。新規定最快一個月內頒布實施。  

內政部常務次長林慈玲表示，未來新規定上路後，不僅建商有更多移轉容積選項，政

府也因建商繳了代金而能購買更多公設保留地。建商就算把容積移入地上權建物，最

後地上權年限到期後容積還是回歸政府，因此不會有只圖利業者的情形。  

林慈玲強調，新規定只適用「還沒有蓋任何東西的素地」，且因容積移轉至地上權土

地必須在標售契約就納入，因此新法實施後，等於還沒標售的地上權土地才能適用移

入容積規定。  

建商認為，這項鬆綁會提高地上權權利金及地租，對政府財源將有不小助益；其次，

增加建商或投資人取得地上權土地後的使用價值，對官方及民間來說是雙贏。  

嘉磐建設開發部副總經理蔡錫全表示，近來政府地上權土地退燒，包括地上權土地可

開放貸款等議題，政府希望地上權土地未來普及利用與更廣為大眾接受。對建商而言，

因為樓地板面積增加，可有效降低取得地上權成本，有助活絡土地利用價值。  

林慈玲指出，過去容積移轉標的僅限符合都市計畫的私有地，公有地原則上不能移入

容積。內政部考量業者反映，因此修改法規。 

【2014/06/23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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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六六六、、、、扣抵境外來源所得稅應提示按權責基礎併計境外所得所屬年度之納稅扣抵境外來源所得稅應提示按權責基礎併計境外所得所屬年度之納稅扣抵境外來源所得稅應提示按權責基礎併計境外所得所屬年度之納稅扣抵境外來源所得稅應提示按權責基礎併計境外所得所屬年度之納稅

憑證憑證憑證憑證    

本局表示，營利事業依所得稅法第 3 條第 2 項但書規定，扣抵其中華民國境外

所得已依所得來源國稅法規定繳納之所得稅，應提出該國稅務機關發給之同一

年度納稅憑證並取得所在地我國使領館或其他經我國政府認許機構之簽證。 

本局進一步說明，前揭所稱「同一年度納稅憑證」，係指營利事業依權責基礎

認定所得歸屬年度之同一年度，尚非實際繳納國外所得稅之年度。營利事業如

於結算申報時，未能及時提出國外之納稅憑證以資扣抵，致溢繳稅款者，可於

嗣後取得納稅證明時，依稅捐稽徵法第 28 條規定，自溢繳稅款繳納之日起 5

年內申請更正退稅。 

本局舉例說明，假設 A 公司於 102 年度貸款與海外子公司，依約收取利息且依

法併計國內所得報繳營利事業所得稅，惟該海外子公司於 103 年 3 月始支付利

息並扣繳所得稅款，A 公司亦同時取得所得來源國稅務機關發給之納稅證明。

依前揭說明，A 公司應於 103 年 5 月辦理 102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

提示相關證明申報扣抵稅額，尚非扣抵 103 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營利事業如

仍有不明瞭之處，歡迎利用本局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洽詢，或至本局網

站(網址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

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彭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360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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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持有持有持有持有 2222 年內的停車位和他人交換年內的停車位和他人交換年內的停車位和他人交換年內的停車位和他人交換，，，，應報繳特銷稅應報繳特銷稅應報繳特銷稅應報繳特銷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民眾購買停車位，於移轉登記後 2 年內，與他

人協議交換，應按雙方交換價格從高認定，並依規定稅率（持有期間 1 年內

15%、1 年至 2 年間為 10%）自行計算應納稅額，於訂定交換契約之次日起 30

日內，申報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下稱特銷稅）。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於 102 年 1 月向建設公司購買停車位（價格為

1,000,000 元）嗣因停車不便，故於 103 年 4 月與附近鄰居乙君達成協議，以

其停車位交換乙君之停車位(價格為 800,000 元)。甲君誤以為「車位交換」不

用申報特銷稅，而經該局以持有期間未滿 2 年，核屬特銷稅課稅範圍，應依前

述規定以換出或換入之價格從高認定（1,000,000 元>800,000 元）則甲君應以

1,000,000 元之價格申報，由於甲君持有期間為 1 年以上 2 年以下，稅率為

10%，故補徵 100,000 元（1,000,000*10%）；另因甲君於裁罰處分核定前已補

申報並補繳稅款，且係特銷稅條例施行後經第 1 次查獲，故減輕裁罰倍數，按

所漏稅額處 0.25 倍罰鍰計 25,000 元（100,000 元*25%）。另查乙君持有期間

未滿一年，其以原價 800,000 元申報特銷稅，亦經該局依前揭規定從高認定，

核 定 銷 售 價 格 1,000,000 元 ， 就 短 漏 報 部 分 補 徵 稅 額 30,000 元

(200,000*15%)，另依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第 11 條之 1 規定，所漏稅額

在新臺幣 50,000 元以下者，免予處罰。 

該局提醒民眾，以特種貨物或勞務與他人交換貨物或勞務，也是特銷稅

之課稅範圍，應按換出或換入之時價從高認定銷售價格，如有民眾於特銷稅實

施（100 年 6 月 1 日）後，有漏申報之情形者，請儘速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

補報補繳，如屬未經檢舉及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

案件者，補稅免罰。 

(聯絡人：萬華稽徵所張股長；電話 2304-2270 分機 500) 

更新日期：2014/06/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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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八八八、、、、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為便利納稅義務人遺產稅或贈與稅申報，，，，國稅局提供遺產及贈與稅電國稅局提供遺產及贈與稅電國稅局提供遺產及贈與稅電國稅局提供遺產及贈與稅電

子申辦作業子申辦作業子申辦作業子申辦作業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澎湖分局表示，為便利納稅義務人申報遺產稅或贈與稅，國

稅局提供電子申辦方式，以提升為民服務效能及增加更多元化申報管道。 

該分局進一步表示，只要被繼承人或贈與人為經常居住中華民國境內且有身分

證字號之中華民國國民，納稅義務人可自財政部電子申報繳稅服務網站

（http：//tax.nat.gov.tw）下載遺產及贈與稅電子申辦軟體，並以內政部核

發之自然人憑證為申辦通行碼。 

該分局提醒，納稅義務人(繼承人或贈與人)完成電子申辦後，須於申辦資料上

傳成功之翌日起 10 日內將申報書及相關證明文件寄送被繼承人或贈與人戶籍

所在地國稅局所屬分局、稽徵所、服務處，未於期限內送達者，國稅局將依查

得資料核定，事關自身權益，切勿遺漏。 

     

新聞稿聯絡人：工商稅課羅課長 

聯絡電話：(06)9262340 轉 100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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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九九九、、、、問答問答問答問答／／／／生前兩年內贈與生前兩年內贈與生前兩年內贈與生前兩年內贈與    應併遺產總額課稅應併遺產總額課稅應併遺產總額課稅應併遺產總額課稅    

【經濟日報╱嘉義訊】 2014.06.23 02:41 am  
嘉義市林先生問嘉義市林先生問嘉義市林先生問嘉義市林先生問：：：：因其父親死亡前一年贈與一筆土地給他因其父親死亡前一年贈與一筆土地給他因其父親死亡前一年贈與一筆土地給他因其父親死亡前一年贈與一筆土地給他，，，，遺產稅申報時是否要申報遺產稅申報時是否要申報遺產稅申報時是否要申報遺產稅申報時是否要申報

該筆土地該筆土地該筆土地該筆土地？？？？  

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南區國稅局嘉義市分局答覆：：：：被繼承人死亡前兩年內贈與給配偶、子女、孫子女、父

母、兄弟姐妹、祖父母，和這些親屬配偶的財產，應該在被繼承人死亡的時候，當作

被繼承人的財產，併入遺產總額課稅，其價值以被繼承人死亡日的時價為計算標準。

例如土地以公告現值，房屋以評定標準價格為準，公開上市或上櫃的股票等有價證券，

以當日市場收盤價作為時價，沒有公開上市的公司股份或獨資合夥商號的出資額，以

這些公司或商號資產淨值作為時價。但是，如果受贈人與被繼承人間，於被繼承人死

亡時已沒有上面所說的親屬關係時，那麼就不必併入遺產課稅。 

【2014/06/23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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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問答問答問答問答／／／／透天樓層部分營業透天樓層部分營業透天樓層部分營業透天樓層部分營業    按比例課按比例課按比例課按比例課特銷稅特銷稅特銷稅特銷稅    

【經濟日報╱屏東訊】 2014.06.23 02:41 am  
潮州鎮陳小姐問潮州鎮陳小姐問潮州鎮陳小姐問潮州鎮陳小姐問：：：：透天樓房同樓層房屋部分面積供營業使用透天樓房同樓層房屋部分面積供營業使用透天樓房同樓層房屋部分面積供營業使用透天樓房同樓層房屋部分面積供營業使用，，，，可否按面積比例課徵特可否按面積比例課徵特可否按面積比例課徵特可否按面積比例課徵特

銷稅銷稅銷稅銷稅？？？？  

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答覆南區國稅局潮州稽徵所答覆：：：：透天樓房及其坐落基地如有部分樓層供營業或出租使

用，可按實際營業或出租樓層數比例課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簡稱特銷稅）。惟財政

部考量透天房地如大部分樓層符合該條款規定係供自住使用，僅部分樓層供營業使用

或出租，特別准予按供營業使用或出租樓層比例計算課徵特銷稅，但是同樓層房屋如

果部分供營業或出租使用，則無按比例課徵特銷稅之適用。 

【2014/06/23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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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一一一一、、、、國稅局自國稅局自國稅局自國稅局自 8888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將查核個人涉及營利目的之售屋行為日起將查核個人涉及營利目的之售屋行為日起將查核個人涉及營利目的之售屋行為日起將查核個人涉及營利目的之售屋行為    

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表示，個人以營利為目的，購買房屋或標購法拍屋再予銷

售者，應依法課徵營業稅。該分局將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針對個人於 102

年度出售房屋達 6 戶以上(含 6 戶)者進行查核，若經查獲個人售屋涉及營利目

的，應予課徵營業稅者，除補徵稅款外，尚需依規定處罰。 

該分局特別說明，基於愛心辦稅，即日起至 103 年 7 月 31 日止為本專案輔導

期間，個人或營業人如因一時疏忽而有違反稅法相關規定情事者，在未經檢

舉、未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之前，請儘速於輔導期間

內，向該分局自動補辦營業登記、補開統一發票及補報補繳所漏稅款，以免受

罰。 

新聞稿聯絡人：李課長妙靜 

聯絡電話：2220961 轉 500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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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二二二二、、、、經扣取健保補充保費之所得經扣取健保補充保費之所得經扣取健保補充保費之所得經扣取健保補充保費之所得，，，，仍應以所得總額申報綜合所得稅仍應以所得總額申報綜合所得稅仍應以所得總額申報綜合所得稅仍應以所得總額申報綜合所得稅    

南區國稅局表示，最近接獲不少民眾來電詢問所領的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已被

扣除健保補充保費，為何還須以所得總額申報綜合所得稅？該局說明，依全民

健康保險法第 31 條規定，扣費義務人給付全年累計超過當月投保金額 4 倍部

分的獎金、兼職薪資所得、執行業務收入、股利所得、利息所得及租金收入等

6 項所得或收入時，應按費率 2％代為扣取補充保費，與所得稅規定由扣繳義

務人從給付之所得款項中，依扣繳率扣取所得稅款的作業方式相似，都是給付

時以所得總額代為扣取補充保費及所得稅款。 

國稅局進一步指出，依據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規定按月繳納的保險費以及

同法第 31 條規定由扣費義務人於給付時扣取之補充保費，均屬全民健康保險

之保險費範圍，依據所得稅法第 17 條規定，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本人、配

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同一申報戶)，如採列舉扣除，可全額列舉扣除，自納稅

義務人之綜合所得總額減除。因此，若再將補充保費自利息或股利等所得總額

減除，將造成重複扣除之情形。 

該局舉例說明，甲君 102 年度於 A 銀行定期存款 5,000 萬元，利息所得 100

萬元，扣繳率 10%，扣繳稅額 10 萬元；補充保費費率 2%，補充保費 2 萬元；

因此，A 銀行給付甲君利息所得淨額為 88 萬元，但甲君申報 102 年度綜合所

得稅，應列報利息所得總額 100 萬元，如採列舉扣除，可申報減除 2 萬元健保

補充保費，另扣繳稅額 10 萬元則可自應納稅額減除。 

國稅局特別呼籲，102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雖然已經截止，但納稅義務人

原採標準扣除額申報，如改採列舉扣除額較為有利者，或以扣取健保補充保費

之所得淨額列入綜合所得總額申報者，請儘速辦理更正申報，以維護自身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李股長 

聯絡電話： 06-2298040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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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三三三三、、、、獨資獨資獨資獨資、、、、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合夥人應辦理當期決算及合夥人應辦理當期決算及合夥人應辦理當期決算及合夥人應辦理當期決算及

清算申報清算申報清算申報清算申報    

民眾李小姐來電詢問：獨資商號變更負責人，應否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表示：獨資組織之營利事業變更負責人，因原負

責人已將獨資事業之全部資產負債移轉予新負責人，應依據所得稅法第 75 條

規定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 

該所特別提醒，合夥組織之營利事業，若因合夥人退夥或負責人將其出資額轉

讓，導致負責人祗剩 1 人時，其存續要件即有欠缺，合夥自應解散辦理註銷登

記，並應依規定辦理當期決算及清算申報。若變更負責人或合夥人，惟其營利

事業之主體並未因此有解散、廢止或轉讓之情事時，則可免辦理決算及清算申

報。 

新聞稿聯絡人：營所遺贈稅股許股長 

聯絡電話：06-5978211 分機 100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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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四四四四、、、、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而未辦理之納稅義務人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而未辦理之納稅義務人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而未辦理之納稅義務人應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而未辦理之納稅義務人，，，，經國稅局核定經國稅局核定經國稅局核定經國稅局核定

應納稅額後應納稅額後應納稅額後應納稅額後，，，，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    

本局表示，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未辦理結算申報，經國稅局核定應納稅額

後，不得申請適用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第 2 目規定之捐贈、保險費、

醫藥及生育費、災害損失、購屋借款利息及房屋租金支出等列舉扣除額；另外

納稅義務人已辦理結算申報，經選定適用標準扣除額者，當結算申報案件經國

稅局核定後，也不得再要求變更適用列舉扣除額。 

本局舉例說明，A 君及其配偶 100 年度有綜合所得總額 650 萬餘元，已超過當

年度規定免稅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未辦理當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

經國稅局查獲，減除免稅額、特別扣除額並按有配偶者標準扣除額減除

152,000 元，核定綜合所得淨額 580 萬餘元，應納稅額 150 萬餘元及應補稅額

94 萬餘元，並另處以罰鍰 37 萬餘元。A 君申請復查，主張其 100 年度有捐贈

甲基金會 1 千萬元，按綜合所得總額之 20%計算，應可列報捐贈扣除額 130 萬

餘元，經本局以 A 君未辦理 100 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並經核定應納稅額，

依所得稅法第 17 條第 3 項規定，無列舉扣除額之適用，原核定並無不合，駁

回其復查之申請。 

本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注意，個人全年綜合所得總額超過當年度規定之免稅

額及標準扣除額之合計數者，即應辦理結算申報，凡是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

理之民眾，在查獲前，應自行向國稅局補辦結算申報及補繳稅款，否則經國稅

局查獲並核定應納稅額後，除會被補稅處罰外，亦不得再申請適用列舉扣除

額。至於已辦理結算申報並選用標準扣除額之民眾，當結算申報案件經國稅局

核定後，也不得要求改採列舉扣除額。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二科 謝股長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671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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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五五五五、、、、營利事業售地拆除地上物不得列為報廢損失營利事業售地拆除地上物不得列為報廢損失營利事業售地拆除地上物不得列為報廢損失營利事業售地拆除地上物不得列為報廢損失    

本局表示，營利事業因出售土地而拆除地上改良物（房屋）之帳面未折減餘額，

應列為土地出售成本之一部分，不得列為固定資產報廢損失，以免遭到剔除及

補稅。 

本局最近查獲新北市某公司，98 年度將持有之土地出售而拆除廠房，並將該

廠房之帳面未折減餘額八百餘萬元列為固定資產報廢損失，經查核買賣雙方簽

訂之契約，發現契約明訂地上閒置廠房，應於土地交付日騰空，則此項因出售

土地而拆除地上改良物所產生損費及其帳面未折減餘額，基於收入與成本費用

配合原則，應視為土地出售實際成本的一部分，本局予以轉列出售土地成本並

補稅 2 百餘萬元。 

本局進一步指出，依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規定，營利事業出售土地之增益

免納所得稅，如有損失應自該項增益項下減除。又依所得稅法規定，資產之實

際成本係包括取得之代價及因取得並為適於營業上使用而支付一切費用，因此

為使土地達到可使用狀態發生相關損費，應自出售土地增益項下減除，合併計

算損益。 

本局特別提醒營利事業，機器或運輸設備報廢，可列為固定資產報廢損失，惟

為出售土地而拆除地上改良物（房屋）時，該地上改良物之帳面未折減餘額應

視為土地出售成本，不得列為損失。營利事業如仍有不明瞭之處，歡迎利用本

局 免 費 服 務 電 話 0800-000321 洽 詢 ， 或 至 本 局 網 站 ( 網 址 為

http//www.ntbna.gov.tw)查詢相關法令，本局將竭誠提供詳細之諮詢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 汪審核員 

聯絡電話：03-3396789 轉 1364 

更新日期：2014/06/23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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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六六六六、、、、營業人銷售房地營業人銷售房地營業人銷售房地營業人銷售房地，，，，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應課徵營業稅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應課徵營業稅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應課徵營業稅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應課徵營業稅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營業人銷售房地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

項，屬與銷售行為有關之違約金收入，係屬銷售額之範圍，應依規定開立統一

發票，課徵營業稅。 

該局說明，甲公司銷售預售屋予乙公司，並於 100 年簽訂預售屋買賣契

約書，雙方約定若乙公司未依約定付款，則甲公司可沒收已繳價款，惟乙公司

於 102 年未依約定給付，甲公司則依約定沒收乙公司已給付之款項，卻未依規

定開立其他收入之應稅統一發票及給與憑證，且於申報當期銷售額時亦未列入

申報，經該局查獲處以罰鍰 100 萬元。 

該局指出，甲公司雖主張因與乙公司尚在訴訟中，該違約金得否全部轉

為收入尚有不確定性，所以未依限開立應稅銷項發票，然依財政部 81 年 4 月

29 日台財稅第 810160470 號函釋規定，建設公司銷售房屋，因買受人違約而

沒收之預收款項，係屬銷售額之範圍，應依規定開立統一發票，課徵營業稅，

並無得免先行依限開立統一發票之例外規定。 

該局呼籲，營業人銷售房屋因買受人違約而沒收之預收款項，應依規定

開立統一發票並報繳營業稅，以免遭補稅及裁罰。 

（聯絡人：法務一科陳股長；電話 2311-3711 分機 1871） 

更新日期：2014/06/20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